关于《自治区危险废物处置

“综合监管一件事”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结果的公示

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部署，按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自治区重点领域“综合监管一件事”改革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要求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牵头起草了《自治区危险废物处置“综合监管一件事”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并于2025年8月15日至2025年9月15日通过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官网公开征求了意见。在此期间，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，特此公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30日
